彰化縣鹿港鎮公所作業流程說明表

	項目編號
	01

	項目名稱
	採購業務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作業流程說明
	1、 需求或使用單位： 
（1） 擬定招標文件：需求或使用單位依需求完成規劃設計並簽奉核准辦理採購後，移辦採購單位辦理招標、審標、決標作業。
2、 採購單位：

（1） 招標作業：

1、 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依本法第27條規定，應將招標公告或辦理資格審查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公開於資訊網路。公告之內容修正時，亦同；另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至第11款辦理公開客觀評選優勝者或公開徵求勘選認定適合需要者，亦同。依本法第22條採限制性招標，其無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作業者，得邀請特定廠商比價或議價；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2、 公開招標之招標文件及選擇性招標之預先辦理資格審查文件，應依本法第29條規定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投標日或收件日止，公開發給、發售及郵遞方式辦理。採電子領標者，依「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6條規定，利用主管機關之政府電子採購網辦理，得免另備書面文件。
（2） 開標、審標作業：

1、 開標前依本法第33條、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檢視已收受之廠商投標文件是否於投標截止期限前，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招標機關或其指定之場所，有無書面密封且外標封外有無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允許廠商電子投標者，依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15條規定辦理電子開標。
2、 本所統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行政課長主持開標人員，主持開標人員得兼任承辦開標人員；開標後需當場審標者，通知承辦審標事項之人員會辦、協辦。
3、 開標前依本法第13條規定通知主（會）計單位、有關單位派員監辦；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依本法第12條規定通知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4、 開標前查察是否有本法第48條不予開標及承辦、監辦採購人員有無本法第15條需迴避之情形。

5、 開標前檢查投標廠商家數是否已達法定家數（如有分段開標，係指第1段開標）：未達法定家數者，不予開標。已達法定家數者，依開標人員分工事項辦理開標作業。

6、 須於開標前訂定底價者，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底價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底價。注意底價之保密規定。
7、 依規定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封，宣布投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之事項。有標價者，並宣布之（最有利標採協商措施且包括標價者，不宣布標價）。分段開標之採購，得依資格、規格、價格之順序開標，或將【資格與規格】或【規格與價格】合併開標。

8、 查察廠商之投標文件有無本法第50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9、 審查投標廠商有無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押標金，及其額度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10、 查察投標廠商有無本法第31條第2項及招標文件所規定押標金不予發還之情形。

11、 審查投標廠商有無依招標文件規定檢附資格文件或技術規格文件及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附有投標廠商聲明書、切結書或投標須知規定之其他事項，納入審標範圍），並查察文件之真實性。有規格標者，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會辦人員審查。
12、 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投標廠商之價格文件，並將各廠商報價登錄於開標紀錄表；最低標廠商如有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並依本法第58條規定辦理。

13、 審查廠商投標文件，如發現其內容有疑義時，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廠商投標文件如屬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與標價無關，機關得允許廠商更正。投標之價格文件內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
14、 依規定製作開標紀錄，由辦理開標人員會同簽認；有監辦人員者，亦應會同簽認。

15、 未順利開標之案件，或有多次流廢標之情形，由需求或使用單位檢討其原因，作必要且合理之修正後重行招標，或停止採購。

（3） 議（比）價及決標作業：

1、 議（比）價、決標前依規定通知主（會）計單位、有關單位派員監辦；查核金額以上採購，通知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2、 減價或評選結果符合本法第52條至第56條規定者，辦理決標；無決標對象者，宣布廢標。

3、 依規定製作議價、比價、決標紀錄，由辦理人員會同簽認；有監辦人員者，亦應會同簽認。無法決標者，亦同。

4、 依本法第61條、第62條規定，於決標後30日內辦理決標資料之公告、彙送。無法決標者，刊登無法決標公告。

5、 未順利決標之案件，由需求或使用單位檢討其原因，作必要且合理之修正後重行招標，或停止採購。

（4） 爭議處理：

1、 屬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依本法第75條、第84條處理。

2、 屬於招標、審標、決標且與本法第101條有關之爭議，依本法第101條至第10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09條之1規定處理。

3、 履約管理及驗收單位： 
(1) 履約管理：
1、 採購單位完成決標作業後，全案移履約單位依決標結果製作合約文件。
2、 辦理履約管理
(2) 驗收結算：
1、 依本法第五章驗收規定辦理驗收作業。

2、 辦理結算。

	控制重點
	1、 採購單位：

（1） 招標作業：
1、 依據需求或使用單位規劃完成並簽奉核准之標案辦理招標公告及領標作業。
（2） 開標審標作業：
1、 開標前依個案所適用之規定通知主持人及相關單位。
2、 公開招標之第1次招標，開標前確認合格廠商家數已達3家。
3、 須於開標前訂定底價者，確認已核定。
4、 查察有無本法第48條第1項（全案不予開標）、第50條第1項（個別廠商之標不予開標）之情形。
5、 查察無本法第15條（廠商不得參與、機關人員迴避）及其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之情形。
6、 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商投標文件。
7、 查察個案無本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及第50條第1項各款情形。
8、 採最低標決標者，查察最低標廠商有無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之情形。

（3） 議（比）價及決標作業：
1、 議（比）價及決標作業前確認依個案所適用之規定通知主持人及相關單位。

2、 超底價決標之採購案，需求或使用單位是否有依本法第53條第2項規定辦理。
3、 辦理決標資料之公告、彙送。
（4） 爭議處理：
1、 屬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依本法第75條、第84條處理。
2、 屬於招標、審標、決標且與本法第101條有關之爭議，依本法第101條至第10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09條之1規定處理。

	法令依據
	1、 政府採購法。
2、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3、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彰化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招標期限標準、電子採購作業辦法。

4、 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政府採購法規定須報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備查事項上級機關權責一覽表、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


	使用表單
	開決標紀錄


採購作業流程圖











1.依據需求或使用單位規劃完成並簽奉核准之採購案辦理招標相關作業





4.2移回需求或使用單位規劃檢討。








採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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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流廢標多次而有妨礙採購效率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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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決標原則是否符合本法第52條至第56條規定。





4.1.依規定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封，宣布投標廠商名稱或代號、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事項。並依據招標文件規定審查投標廠商檢附資格之文件。





採購單位





3.簽辦開標、核定底價及派員(主計或政風單位)實地監辦或書面審核。





採購單位





2.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於公告招標前辦理招標文件之公開閱覽。招標文件依本法第29條規定公開發給、發售及郵遞。





採購單位





6.移回需求或使用單位檢討其原因，作必要且合理之修正後重行招標，或停止採購





需求或使用單位





5.2無決標對象者，宣布廢標並刊登無法決標公告。





採購單位





5.1依規定製作開標、決標紀錄。依本法第61條、第62條規定，於決標後30日內辦理決標資料之公告、彙送。





採購單位





6.全案移回履約單位辦理後續履約及驗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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